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26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转发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
温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专项检查 

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州市固定资产投资

统计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温政办发明电〔2011〕51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二○一一年三月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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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温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

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

（温政办发明电〔2011〕51 号）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 

《温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专项检查工作方案》已经市政府 

领导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 

 

 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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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

 

为确保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的真实可信，客观真实反映我

市建设成效，做好迎接国家统计局和省统计局投资项目检查的各

项准备工作，根据国家统计局《关于进一步提高投资统计数据质

量的若干办法（试行）》精神，制定如下方案。  

一、检查对象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温州生

态园管委会、市瓯江口新区管委会和市级十大国资集团公司。 

二、检查方式  

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专项检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统一组织，市监

察局、市法制办协助实施，采取自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办法进

行。在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有关单位自查完成后，市统计局组织

抽调市、县两级有关单位人员，组成检查组，抽取若干个大、中、

小三类项目进行现场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实情况进行量化，

测算实际完成投资占检查地区和单位上报投资的比重，作为评估

调整整个地区和单位投资统计数据的依据。 

三、检查内容 

检查内容包括项目报送情况检查和项目现场建设情况检查两

部分。其中，项目报送情况检查内容包括项目单位填报的2010 年

投资统计年报基层表和2011年定报基层表数据；项目现场建设情

况的检查内容包括项目施工现场进度，设备购置情况，资金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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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细，项目立项审批、核准和备案文件，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，

施工合同或购买合同，购买发票和工程结算单等。检查上报数据

与实际进度完成的差距情况。 

四、检查步骤  

专项检查分自查和重点检查两个阶段进行。  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2011 年 3月 20日前）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和市有关单位要督促统计机构按本通知

要求，抓紧研究制定专项检查实施方案，并召开会议进行动员，

部署自查工作。检查对象应按当地统计部门的要求，认真开展自

查自纠，并如实填报自查表（详见附件）。自查工作结束后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和市有关单位统计机构要对自查情况进行统计，并将

自查表于 3 月 22 日前上报市统计局投资处（电话、传真：

88967557）。 

（二）重点检查阶段（2011年 3月 21日-12月 30日）。 

自查阶段工作完成后，由市统计局牵头组成若干个检查组，

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有关单位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重点检查。

对在自查阶段发现并及时纠正的投资项目统计问题及错误，不再

追究责任；对在全市组织抽查中发现的投资项目统计问题及错误，

情节较轻、数据差异较小的将给予批评教育和督促整改，情节较

重、数据差异较大的将予立案查处，公开曝光。  

五、组织领导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和市有关单位要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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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专项检查工作的领导，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；市、县两级统计

部门要认真组织，精心安排，监察、法制等部门要密切配合，确

保专项检查工作顺利进行。 

 

附件：温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专项检查自查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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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温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专项检查自查表 

 

2010年完成投资额（亿元） 2011年 1-2月投资额（亿元）序号 自查单位

名   称 

建设项目

名   称 

项目 

编码 上报数 核实数 误差率% 上报数 核实数 误差率%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

 - 6 -  

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固定资产  统计  通知 

抄送: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 年 3 月 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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